
南亞技術學院    學年度校外實習學生基本資料／申請表 

姓名  學號  

二吋照片 電話 
(住宅)： 

(手機)： 
班級 年     班 

緊急 

聯絡人 
 電話 

(住宅)： 

(手機)： 

通訊 

地址 
 

E-MAIL  

申請實習

項目 

□暑期實習課程：需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8週以上，不得低於320小時為原則。

□學期實習課程：為期4.5個月以上，修讀實習課程期間每月返校1次之座談會

或研習活動。 

學年實習課程：為期9個月以上，修讀實習課程期間每月返校1次之座談會或

研習活動等。 

□海外實習課程：實習工作性質與就讀系科相關，參與學生應通過學校規定之

專業及語言能力條件。 

申請實習

機構名稱 
1. 2. 3. 4. 

相關證照 發照單位 證照備查 

1、  □有  □無 

2、  □有  □無 

3、  □有  □無 

4、  □有  □無 

5、  □有  □無 

申請人  輔導老師  系主任  

 


